
從七九年刑法到九七年刑法 

中國刑法的改革與發展 

游偉*  

一、改革歷程 

（一）1979：新中國第一部刑法典誕生 

1949 年 10 月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標誌 我國刑事法制建設進入了一個新的

歷史發展時期。但建國之初，百廢待舉，即刻制定出一部體系完整、內容詳盡的刑法

典並不現實，因此，在建國以後相當一段時間裏，司法機關主要依靠中國共產黨制定

的多項刑事政策和行政、立法機構陸續頒布的一些單項行政禁令、刑事法律（諸如

1950 年的《關於嚴禁鴉片煙毒的通令》、《禁止珍貴文物圖書出口暫行辦法》，1951

年的《妨害國家貨幣治罪暫行條例》、《懲治反革命條例》、《保守國家機密暫行條

例》，1952 年的《懲治貪污條例》、《管制反革命分子暫行辦法》等等），處理社會

上形形色色的犯罪案件。當然，由於政策的易變性和單項禁令、法律的不周全性，致

使對許多案件的處理不可避免地出現了隨意性，不僅影響了司法的統一，還進一步助

長了刑事執法中“政策優先”甚至政策替代法律的不良觀念。 

在制定刑事政策、頒布單項禁令、刑事法律的同時，當時的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

員會己開始 手刑法典起草的準備工作。在 1950 年至 1954 年間，擬出了《中華人民

共和國刑法大綱草案》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指導原則草案（初稿）》，為新中國

第一部刑法典的創制作了較充分的準備。1954 第一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誕

生，更進一步推動了刑法典的起草工作。由於各方努力，1956 年 11 月，形成了刑法

典（徵求意見稿）第 13稿，到 1957年 6月，已完成了第 22稿。這一稿經過全國人民

代表大會法案委員會審議，在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上徵求了意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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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作出決議，授權全國人大常委會根據各方意見對第 22 稿再作修改後，作為草案予以

公布施行。至此，新中國的第一部刑法典已經到了呼之欲出的關頭。 

然而，隨 1957 年後全國性“反右派”鬥爭的到來，法律虛無主義等“左”的思

潮開始抬頭，致使法典的起草工作被迫停頓。雖然，在 1962 年至 1963 年間，曾一度

恢復了法典的起草和全面修改，擬出了第 33 稿，並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原則通

過。但隨之而來的“四清”運動和一場長達十年之久的所謂“無產階級文化大革

命”，再一次使中國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民族災難之中，法制建設遭到全面破壞，刑法

典的起草再度中止。 

“文化大革命”運動在 1976 年告終之後，基於在此期間國家法制受到嚴重破壞、

公民民主權利被無情踐踏的慘痛歷史教訓，全國人民要求恢復民主、重建法制的呼聲

日益高漲。1978 年 10 月，中央再次組織刑法典草案修改班子，對原來的第 33 稿進行

了修訂。次年 2 月下旬，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委員會宣告成立，並抓緊了刑事立法的

進程。在廣泛徵求意見、多次修改補充的基礎上，終於在 1979年 6月，將一部完整的

刑法典修改草案提交給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審議，同年 7 月 1 日獲得

通過，7月 6日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委員長第 5號令公布全國，自 1980年 1月 1日起

施行。至此，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的第一部刑法典《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正

式誕生，從而結束了建國以後長達 30年沒有一部全國統一的刑法典的歷史。 

（二）1981∼1995：二十四次補充修改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作為新中國的第一部刑法典，是我國法律初創時期的一

項主要立法成果，在中國刑事立法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但是，由於立法經驗不夠

及當時立法思想上存在 認識誤區，也給這部剛 剛誕生的刑法典烙上了諸多先天不

足，而這些先天不足又在司法的實踐檢驗中漸漸地顯露了出來。加之進入 80 年代之

後，中國在經濟、政治、文化、觀念及對外關係等方面都發生了深刻的變化，現代化

進程的加速，同時帶來了社會治安及經濟秩序等方面的嚴重問題。犯罪率的上升、傳

統犯罪的變異、經濟犯罪的增生，使這部刑法典再也難以發揮所謂“以不變應萬變”

的效用。因此，自 1981 年開始，全國人大常委會陸續制定、頒布了 24 件單行刑法，

開始了長達 15 年的對刑法典各個部分所進行的補充和修改。這些單行刑法是：《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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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人違反職責罪暫行條例》（1981 年）、《關於處理逃跑或者重新犯罪的勞改犯和勞

教人員的決定》（1981 年）、《關於嚴懲嚴重破壞經濟罪犯的決定》（1982 年）、

《關於嚴懲嚴重危害社會治安的犯罪分子的決定》（1983 年）、《關於對中華人民共

和國締結或者參加的國際條約所規定的罪行行使刑事管轄權的決定》（1987 年）、

《關於懲治走私罪的補充規定》（1988 年）、《關於懲治貪污罪賄賂罪的補充規定》

（1988 年）、《關於懲治泄露國家秘密犯罪的補充規定》（1988 年）、《關於懲治捕

殺國家重點保護的珍貴、瀕危野生動物犯罪的補充規定》（1988 年）、《關於懲治侮

辱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國徽罪的決定》（1990 年）、《關於禁毒的決定》（1990

年）、《關於懲治走私、製作、販賣、傳播淫穢物品犯罪分子的決定》（1990 年）、

《關於懲治盜掘古文化遺址古墓葬犯罪的補充規定》（1991 年）、《關於嚴禁賣淫嫖

娼的決定》（1991 年）、《關於嚴懲拐賣、綁架婦女、兒童的犯罪分子的決定》

（1991 年）、《關於懲治偷稅、抗稅犯罪的補充規定》（1992 年）、《關於懲治劫持

航空器犯罪分子的決定》（1992 年）、《關於懲治假冒注冊商標犯罪的補充規定》

（1993 年），《關於懲治生產、銷售偽劣商品犯罪分子的決定》（1993 年）、《關於

嚴懲組織、運送他人偷越國（邊）境犯罪的補充規定》（1994 年）、《關於懲治侵犯

著作權的犯罪的決定》（1994 年）、《關於懲治違反公司法的犯罪的決定》、《關於

懲治破壞金融秩序犯罪的決定》（1995 年）、《關於懲治虛開、偽造和非法出售增值

稅專用發票犯罪的決定》（1995 年）。此外，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委會在刑法典

施行以後，還頒布了大量的經濟、行政、民事等方面的法律，在這些非刑事的法律

中，也有 130 餘條涉及罪刑內容的附屬刑法規範。上述單行刑法和附屬刑法對刑法典

所作的補充和修改，既涉及部分刑法總則的問題，更大量的則是分則的罪刑內容，其

範圍之廣、內容之多，在世界各國的刑事立法史上都是極為少見的。它們不僅為解決

刑事司法實踐中遇到的種種難題提供了立法依據，及時彌補了原刑法典的諸多不足，

也為在此之後的刑法典的全面、直接修訂打下了堅實的基礎，積累了豐富的經驗。 

（三）1997：刑法典進行全面修訂 

在第一部刑法典不間斷補充、修改的同時，對刑法典的整體修訂工作也已列入了

立法機關的考慮範圍。這是因為，上述 24 次立法補充、修改，業已使我國刑事法律在

整個體系上出現了“綜合肥大症”，造成了公民學習、理解和司法適用上的諸多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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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加之過於頻繁的立法活動，多少帶有一些“應勢設制”的倉促成份，所以，就不

可避免地出現了刑法指導思想和刑事法律相互之間的衝突和缺乏銜接現象，嚴重影響

到刑事司法的協調、統一。同時，隨 社會的發展，又出現了諸如證券犯罪、計算機

犯罪，黑社會性質的有組織犯罪及恐怖活動犯罪等新型犯罪形態，這些又都是當時刑

事法律上的空白之點；原有法律在罪刑條款的具體設置上，也還存在 過於抽象、籠

統及罪罰不相適應的情況。所有這些，都要求立法機關制定一部比較完備、協調的刑

法典，以迅速實現刑事法律的統一性、科學性和司法上的可操作性。 

經過多年醞釀準備，刑法典的全面修訂工作於 1988 年 3 月列入了國家立法規劃，

又經過近九年時間的草擬、研究和廣泛論證及多次修改，終於在 1996 年 12 月進入到

立法機關的審議程序。於同年 12 月 24 日開始的為期 7 天的第八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

23 次會議，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訂草案）》進行了初步審議。1997 年 2 月

19 日至 23 日召開的第八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 24 次會議，再次審議了《中華人民共和

國刑法（修訂草案）》（修改稿）。1997 年 3 月 1 日至 14 日，第八屆全國人民代表

大會第五次會議在北京舉行，會議討論並於 14 日通過了提交審議的《中華人民共和國

刑法（修訂草案）。根據國家主席第 83 號令，修訂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於 3

月 14日予以公布，自同年 10月 1日起施行。至此，醞釀討論達 10餘年之久的刑法典

的全面修訂工作終告完成，並形成了由總則、分則、附則 3部分組成，共 15章、總計

達 452 條的新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經修訂的新刑法典公布以後，社會各界予

以普遍好評，輿論稱其為中國法制建設上的又一重大發展，在中國刑事立法史上具有

“里程碑”的意義。 

二、主要進展 

經過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是一部統一的和比較完整的刑法典，它在保

持原有刑法規範連續性、穩定性的基礎上，對一些過於籠統、原則的內容進行了全面

細化，並根據國內外形勢發展的需要，增補了許多涉及刑法基本原則、基本制度和調

整具體罪刑關係的法律條文，從而使這部刑法典的條文總數從原來的 192 條增至 452

條，超出了原刑法典的一倍半。這次刑法典的修訂涉及面非常廣泛，其影響也十分深

遠，限於行文篇幅，在此只能作提綱式的簡要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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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真正確立“罪刑法定”，堅決排除法外治罪 

修訂後的刑法典有一個最引人矚目的方面，那就是在法典的顯著位置上（第 3 條

至第 5 條），規定了罪刑法定、適用平等和罪刑相當三項基本原則。而在這三項基本

原則中，罪刑法定原則又因其與我國以往刑法所設立的具體制定和規定存在重大差

別，體現了民主與法治的精神，而受到世人的注目。《刑法》第 3 條規定：“法律明

文規定為犯罪行為的，依照法律定罪處刑；法律沒有明文規定為犯罪行為的，不得定

罪處刑。”這與被世人稱作“罪刑法定”原則經典表述的“法無明文規定不為罪、不

處罰”的本質相一致。由於這一現代法治原則的確立，致使中國刑法在諸多方面都發

生了深刻變化：1．廢除了曾經具有合法地位並適用了 17 年之久的司法類推，宣告了

在刑法明文規定以外（哪怕是受到嚴格控制、數量極其有限）也可以對某些危害行為

定罪處刑制度（即原刑法典第 79 條規定的刑事司法類推制度）的徹底終結；2．否定

了在 1982 年至 1983 年間曾經出現過的“重法”效力溯及既往的規定，重新在刑法典

的第 12 條第 1 款肯定並全面確立了有利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從舊兼從輕”原

則，強調定罪處刑必須以行為當時有效的刑法作為依據，只有“輕法”才能對其生效

以前的行為發生法律效力；3．為了體現“罪刑法定”所強調的罪刑關係“明確化”的

要求，立法上消除了一些易生歧義的模糊用語，使行為人刑事責任的範圍更加確定。

譬如根據《刑法》第 17條規定，已滿 14周歲不滿 16周歲的未成年人，現在依法就只

對故意殺人、故意傷害致人重傷或者死亡、強姦、搶劫、販賣毒品、放火、爆炸、投

毒這樣 8 種特定的犯罪行為承擔刑事責任，廢除了原《刑法》中內涵不清、有可能被

作任意解釋的“其他嚴重破壞社會秩序罪”的規定；4．分解了個別涵蓋面過廣的犯

罪，並設置多種情節，對法官的司法裁量權予以限制。譬如將原《刑法》第 160 條設

置的“流氓罪”予以廢除，分解為聚眾鬥毆罪、尋釁滋事罪、侮辱婦女罪、聚眾淫亂

罪、組織淫穢表演罪、強制猥褻罪、猥褻兒童罪等，明確了只有對造成重傷、死亡後

果的聚眾鬥毆行為，才能依照故意傷害罪、故意殺人罪的條文規定，判處 10 年以上有

期徒刑、無期徒刑或者死刑。而對於可能判處死刑的盜竊罪的情節，立法上作出了更

為嚴格的限制，即只有對數額特別巨大的盜竊金融機構行為和情節嚴重的盜竊珍貴文

物行為，才能依法判處無期徒刑或者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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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設立單位犯罪專章，有效抗制法人犯罪 

中國 1979 年刑法典以自然人犯罪為唯一的立法模型，沒有設立法人犯罪的治罪條

款。1987 年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海關法》首次出現處罰國家機關、企業、事業單

位、人民團體犯罪的規定，此後陸續公布的多部單行刑法也規定了不少包括法人在內

的單位犯罪的治罪條文。但從總的情況看，以往制裁法人犯罪的立法大多比較分散和

凌亂，幾乎全部屬於分則性規範，缺乏刑法總則的全面指導。新《刑法》在總則“犯

罪”一章的“共同犯罪”之後增設了“單位犯罪”一節，不僅對包括法人犯罪在內的

各類單位犯罪的主體及刑事責任範圍作出了明確規定，還專條設立了單位犯罪的刑事

處罰原則。根據《刑法》第 30、31 條規定，公司、企業、事業單位、機關、團體實施

的危害社會的行為，法律規定為單位犯罪的，應當負刑事責任；單位犯罪的，對單位

處以罰金，並對其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判處刑罰（刑法分則性規

範中規定僅處罰主管人員和責任人員的極個別犯罪除外）。這些規定，不僅較好地解

決了我國刑法理論界和司法部門在法人犯罪認定問題上長期爭議不休的問題，還為刑

法典分則條款中設置的 120 餘種單位犯罪的具體罪刑規定建立了統一的刑事責任的基

礎。可以預見，隨 1997 年修訂後刑法典在總則與分則的有機結合上對單位犯罪作出

具體規定，我國司法機關必將在全面懲治這類犯罪上付諸更大的努力，從而有力地規

範法人行為，切實維護經濟運作的正常秩序。 

（三）完善各類法律制度，建立科學刑法規範 

鑒於 1979 年刑法典所建立的一些刑法制度在司法應用中遇到了種種難題，以及某

些法律規範存在 嚴重的缺損，新刑法典進行了較大範圍的補充。譬如正當防衛是一

項鼓勵公民維護合法權益而與現行的不法侵害行為進行鬥爭的制度，但長期以來，由

於立法上對防衛行為如何把握“必要限度”（原《刑法》第 17條第 2款規定）未作明

確界定，致使某些以“防衛過當”定性的判案產生了不利於鼓勵人們與違法犯罪行為

作鬥爭的負面效應。為此，修訂後的刑法典作出了彌補，明確規定受害人對正在進行

行兇、殺人、搶劫、強姦、綁架、以及其他嚴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採取防衛

行為，造成不法侵害人死亡的，不屬於防衛過當，不負刑事責任；只有當防衛行為明

顯超出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損害的，才構成防衛過當，應當負刑事責任（第 20 條）。為

了實現區別對待，真正體現刑罰個別化和懲辦與寬大相結合的刑罰思想，立法上對自

 6



首的處罰原則進行了調整，《刑法》第 67 條規定：“對於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從輕

或者減輕處罰。其中，犯罪較輕的，可以免除處罰。”（原《刑法》第 63 條規定：

“犯罪以後自首的，可以從輕處罰。其中，犯罪較輕的，可以減輕或者免除處罰；犯

罪較重的，如果有立功表現，也可以減輕或者免除處罰。”）同時，進一步放寬了自

首認定的範圍，凡被採取強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實供

述司法機關還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也應以自首認定（第 67條第 2款）。修訂後

的刑法典還對總則中的減輕處罰、緩刑、減刑、假釋等一系列刑罰裁量和刑行制度作

出了比原《刑法》更為細緻、明確的規定，嚴格了相應的適用條件，使其設計更具科

學性和司法上的可操作性。 

（四）調整原有罪刑結構，增補新型犯罪類別 

為了有效地處罰犯罪，設置科學的罪刑結構、建立合理的罪刑關係是至關重要

的，修訂後的刑法典在這一方面作出了諸多努力。新《刑法》在將 1980 年以後發布的

24 件單行刑法及 130 餘條附屬刑法規範經清理後予以納入的基礎上，還進行了較大範

圍的結構調整。首先，在分則體例上，廢除了在我國刑法中長期存在的“反革命

罪”，將其更名為“危害國家安全罪”，並對其中的條文進行了增刪、修改和調整，

從而使危害國家安全罪的內涵更為確定，便於實際掌握，也有利於司法上的國際溝通

與協作；為了突出對公職犯罪的懲治，新《刑法》除了在總則第 93 條對“國家工作人

員”的範圍重新作出界定外，在分則中單獨設立了“貪污賄賂罪”專章，這將便利於

檢察機關依照《刑事訴訟法》立案偵查管轄專屬權的規定，集中精力查辦這類公職犯

罪，從而促進國家的廉政建設。在刑法分則中，還增設了“危害國防利益罪”和“軍

人違反職責罪”，使得刑法典的體系更加完善、趨於完備。其次，為了改變原《刑

法》所規定的某些犯罪內涵模糊、法定刑寬幅及不便把握的問題，新《刑法》又對原

來的投機倒把罪、流氓罪、玩忽職守罪等一些“模糊罪”進行了分解處理，並對傳統

的詐騙罪、重大責任事故罪、妨害公務罪等進行了具體的規定，使相應犯罪的法定刑

檔次更為清晰，刑罰輕重更趨合理，也避免了以往立法上某些不盡科學的重刑化傾

向。最後，新《刑法》還根據我國市場化過程中出現的新的犯罪態勢和趨向，增加了

懲治黑社會性質有組織犯罪、證券犯罪、計算機犯罪、“洗錢”犯罪、恐怖犯罪以及

合同詐騙、高利轉貸、侵犯商業秘密、虛假廣告宣傳、損害商業信譽和商品榮譽等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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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犯罪的處罰條款，從而使刑事法網編織得更加嚴密和完整，有利於全面懲治各類新

型的犯罪活動。 

當然，正如傳統社會的發展是一個不斷演進的現代化過程一樣，刑法的改革與發

展同樣是一種漸進式的運動過程，需要人們隨 社會的發展去逐步推進。又誠如我們

通過上述介紹已初步展示的那樣，中國 1997 年《刑法》比之 1979 年《刑法》（包括

其之後的歷次補充和修改）有了長足的進步，確實形成了一部統一的和比較完整的刑

法典。但是，從刑事立法不斷發展的角度考察，我們發現，1997 年刑法典無論在整個

體系還是在其具體內容上，同樣存在 需要進一步完善的問題。但不論刑法如何進一

步改革，“民主化”與“科學化”始終是中國刑事立法發展的不可動搖的價值目標。 

（1998年 3月於華東政法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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